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豇豆、韭菜、芹菜等9个重点品种质量安全精准治理清单

	治理区域
	全县范围

	主要问题
	豇豆
	克百威、氧乐果、三唑磷等蔬菜上禁用农药在豇豆上使用问题；灭蝇胺、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、吡唑醚菌酯、甲霜灵、噻虫嗪等常规农药在豇豆上超标问题。

	
	韭菜
	毒死蜂、乙酰甲胺磷等蔬菜上禁用农药在韭菜上使用问题，啶虫脉、异菌脲、腐霉利、辛硫磷、氯氟氰菊酯、多效唑、氨氰菊酯、咪鲜胺等常规农药在韭菜上超标问题。

	
	芹菜
	芹菜病害防治主要依赖于百菌清，易造成百菌清超标；个别生产主体忽视提前预防，易违规或突击用药，多发生毒死婢、氧乐果、克百威、甲拌磷、氟虫腈检出，常规农药为腐霉利、噻虫嗪、氯氟氰菊酯、百菌清、辛硫磷、五氯硝基苯、甲萘威、阿维菌素等超标。

	
	柑橘
	水胺硫磷等禁止在柑橘上使用问题；丙溴磷和联苯菊酯等常规农药在柑橘上超标问题。

	
	蛋鸡、乌鸡
	蛋鸡、乌鸡养殖过程中违法使用氯霉素、金刚烷胺、氧氟沙星、诺氟沙星等药物，产蛋期违法使用恩诺沙星、环丙沙星、沙拉沙星、氟苯尼考等不得使用的兽药。

	
	肉牛、肉羊
	肉牛、肉羊养殖过程中，饲喂“瘦肉精”可刺激肉牛食欲，快速增重，同时提高瘦肉的出肉比率。部分养殖户为追求利益，可能在肉牛养殖过程中顶风作案、非法添加“瘦肉精”。

	
	鲈鱼
	主要问题是部分样品中恩诺沙星、环丙沙星和磺胺二甲基密啶残留超标，以及检出停用药氧氟沙星。个别养殖户和企业不遵守有关法规和标准，在鱼病防治等过程中滥用药物或不遵守休药期，影响大口黑鲈食用安全。

	治理目标
	禁限用药物使用问题基本解决，常规农（兽）药残留超标问题有效遏制，“瘦肉精”违法使用问题得到解决，属地责任、监管责任、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进一步落实。

	工作任务及治理措施

	县农业农村局

	1.牵头做好县“三年行动”专项工作组综合协调工作，协调配合县级六部门开展相关工作，做好信息汇总报送等工作。
2.组织开展对豇豆、韭菜、芹菜等9个重点品种生产经营主体的摸排，梳理重点监控主体名单，实施动态管理。
3.建立网格化管理体系，明确包片指导联系人员。
4.编印常见病虫害防控技术指南和“三年行动”宣传海报，开展科学安全用药培训；推行品牌+农户、园区+农户、协会+农户、公司+农户、合作社+农户等经营模式。
5.组织开展农药、兽药和农产品质量抽检，指导和规范各镇（街道）做好农药残留速测工作，落实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，配合做好市场准入查验工作。
6.开展巡查检查和“双随机”执法监督，及时向公安机关移送使用禁用农药、兽药等涉嫌犯罪案件，配合公安、法院等部门做好行刑衔接工作；对外公示投诉举报电话，落实奖励制度。
7.配合市场监管部门做好市场流通和餐饮环节农产品治理，做好部门间抽检不合格样品信息共享和追踪溯源。

	
	各镇（街道）
	1.建立种植（养殖）户、收购贩运户、初加工企业（冷库）及园区等主体名单，全面掌握主体分布、数量、生产规模、病虫害及用药习惯、上市时间、产品流向、合格证开具等情况，实施动态更新和管理。
2.落实网格化管理制度。
3.在每个农药、兽药经营门店、种植基地、养殖场（户）张贴禁限用农（兽）药清单，张贴“三年行动”宣传海报，发放生产技术明白纸等宣传资料。
4.在种植（养殖）时段对本辖区内农药经营门店、兽药经营门店、种植（养殖）户和屠宰场每月至少开展1次全覆盖巡查检查。在蔬菜、水果成熟上市前，开展一次快检；在肉牛、肉羊集中上市前，开展一次监督抽查。
5．督促指导种植（养殖）生产经营主体开展自我承诺，规范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，落实质量追溯管理。


	
	村级网格员

	对种植（养殖）生产经营主体实施“一对一”监管指导，协助开展隐患排查、检测抽样、用药指导、信息传递等工作。

	
	农资经营
门店
	1.公示经营许可证照，张贴禁限用农药名录、“三年行动”宣传海报等资料。
2.建立农药购销台账，实施溯源管理；严格执行限用农药定点经营、实名购买制度。
3.向购买农药的农民宣传禁限用农药、“三年行动”和农药使用方法、使用范围、安全间隔期等。
4.不得销售禁用农药和超范围经营限用农药，及时下架过期农药。
5.配合执法监管部门做好风险监测、监督抽查和日常巡查等工作。

	
	兽药经营
门店

	1.公示经营许可证照，张贴禁限用兽药名录、“三年行动”宣传海报等资料。
2.建立购销台账，做好兽药二维码追溯管理等工作。
3.向购买兽药的农民宣传禁限用兽药、“三年行动”和兽药休药期、使用方法、使用范围等。
4.不销售食品动物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化合物、停用兽药、假劣兽药、人用药、原料药和未赋兽药二维码的兽药。
5.配合执法监管部门做好风险监测、监督抽查和日常巡查等工作。

	
	生产经营
主体

	1.新型经营主体建立各项农产品质量安全制度并上墙，落实质量安全监管责任人。
2.参加安全用药宣传培训，并定期对生产主体内部人员开展安全用药培训。
3.建立和规范农（兽）药购买使用、农事行为等生产记录档案。
4.新型经营主体入驻追溯平台，按时录入信息。
5.按照农（兽）药标签标注的使用范围、使用方法用药，严格执行农（兽）药安全间隔期和休药期；不购买和使用食品动物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化合物、停用兽药、假劣兽药（特别注意甄别以“非药品”“动保产品”“水质底质改良剂”和“微生态制剂”等名义进行售卖的假兽药）、人用药、原料药、农药和未赋兽药二维码的兽药。
6.生产经营产品上市时，采用自检、送检等方式进行药物残留检测，确保产品质量安全；屠宰企业要落实“瘦肉精”等违禁物质自检制度。
7.规范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。
8.配合执法监管部门做好风险监测、监督抽查和日常巡查等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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